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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县2021年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协议
甲  方： 环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深松作业服务主体）
鉴证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乡镇人民政府）
经协商，在平等互利、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，签订本协议：
一、作业内容：
1、乙方自愿负责向服务对象提供农机深松整地作业服务；
2、补助作业面积：      亩，辐射带动面积不安排补助资金；
3、补助标准：18元/亩；
4、作业范围：环县区域内作业面积；
5、作业时间：2021年01月01日起2021年10月31日止；
6、作业质量：深松作业应能打破犁底层，深度大于25厘米；若采用凿铲式深松机，相邻两铲间距不得大于2.5倍深松深度；深松后合墒弥平，田面平整，没有漏耕，深浅一致，适宜作物播种。
二、双方责任
1、甲方对深松整地作业实施远程监控，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，督导作业进度和质量。深松远程监控系统安装符合《农机深松作业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要求》（TC/AMA1-2017）要求，监测覆盖面积达到100%，以系统监测合格数据作为兑现补助的主要依据。
2、乙方必须安装符合甲方监控系统的深松远程监测终端设备，未安装远程监测终端设备的深松作业面积不予认可。
3、乙方在路上机械移动和田间作业时必须绝对保证机械和人身安全，严禁无证人员驾驶操作，自觉遵守安全规定，若发生任何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责任。
4、乙方在规定作业时间范围内，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农机深松整地作业模式和技术路线，保证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的作业服务前提下，差额收取除补助后部分作业费。
5.乙方进行作业服务时要在乡镇的统一领导下实施，服从安排调剂，做到精心组织，科学实施，周到服务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5、经验收合格、审查公示后，由乡镇督促本辖区内责任科室（单位）按时以村为单位报送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相关报表，甲方审核后按程序及时足额兑付补助资金。
6、任何一方未按约定所造成的损失，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。
7、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意外事件使得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，可以解除本协议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三、其它约定
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、乙方和鉴证方各执一份，经三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单方更改无效。甲、乙双方发生纠纷，可向当地合同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出仲裁或诉讼。
甲  方： 环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（盖章）  责任人：      （签字）
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责任人：      （签字）

鉴证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责任人：  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
   
 年   月   日 
